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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深入开展猪肉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

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商运发[2007]45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公安厅（局）、

工商主管部门： 全国猪肉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各地对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非常重视，对打击私屠滥宰、

净化生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地区存在执法队伍不

健全、机制不完善、经费不落实等问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治理的非凡规定》（

国务院令第503号）、《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国发[2007]57号）和《商务部、公安部、农业部、

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

商运发[2007]357号）精神，促进生猪屠宰治理，确保全国猪

肉质量专项整治行动目标的实现，现就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执

法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熟悉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

的重要意义 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是全国猪肉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措施，是加强屠宰市场治理、保障肉品

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是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实现全国猪肉

质量专项整治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地方各级商务、公安、

工商部门要从讲政治、讲大局、讲责任、讲纪律的高度，充

分熟悉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

加强领导，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监管执法工作。 



二、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

要依法尽快建立和完善生猪屠宰治理执法队伍，充实执法人

员，提高队伍素质；同时，工商部门要支持商务部门的执法

工作。 三、明确工作职责，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生猪屠

宰监管执法工作要统一部署，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能。商务

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公安、工商部门积极配合，保障监管执

法工作顺利进行。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

的组织协调、情况汇总通报、后勤保障等工作；公安部门负

责保障执法人员安全，依法严惩阻碍执法、暴力抗法事件；

工商部门要加强猪肉市场监管，严防未经检验合格的猪肉流

入市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进一步落实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对于因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作为等行为，导

致辖区内多次出现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要追究有关领导、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四、确定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

重点 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要将打击私屠滥宰、制售注水肉

、病害肉等不法行为作为重点来抓，果断查处大案要案，对

城乡结合部的私宰窝点、私宰专业村以及其他屡禁不止的窝

点进行重点整治，根除私屠滥宰等不法行为；要重点检查定

点屠宰企业生猪进场检验、检疫证章以及治理制度和台账情

况，重点查处流入市场的私屠滥宰肉、注水肉、病害肉等，

杜绝未经检疫、检验的肉品进入市场。 五、建立生猪屠宰监

管执法工作机制 地方各级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要建立长效

工作机制，将集中执法和日常性检查相结合，保证工作的连

续性和有效性；要建立信息搜集和发布平台，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举报一起，落实一起，增强监

管执法的威慑力；建立健全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档案，及



时、完整地记录执法的时间、地点、人员、现场取证、案件

性质、处罚情况等内容，并定期通报相关部门。 六、保障生

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条件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国

发[2007]57号文件的要求，为监管执法工作创造条件，积极争

取当地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支持，尽快落实生猪屠宰监管执法

工作专项经费，配备执法设备，改善执法条件，保障生猪屠

宰监管执法工作的正常进行。 七、加强依法行政，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 生猪屠宰监管执法工作要严格依据《生猪屠宰治理

条例》和国务院第503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

处罚，增强执法透明度。要增强服务意识，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高度，处理好各种矛盾，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教

育工作，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特此通知二七年十一

月十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